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标力励志助学金”实施办法（试行）

为培养深受社会欢迎的高素质高技能专门人才，通过资助品学优良且家庭困难的大学生，以唤起全社会对教育等公益事业的重视并共同参与其中，标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台州职业技术学院设立“标力励志助学金”。依据双方协商的精神，特制定“标力励志助学金”实施办法。

一、助学金额度与使用

“标力励志助学金”本金设在黄岩慈善总会，每年以50万元的额度划拨，资助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品学优良且家庭困难的学生。

二、资助范围与条件

（一）资助范围

1．在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注册全日制的品学优良、家庭困难学生，均可提出申请资助。

2．优先资助土木工程类专业和建筑电气工程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财务管理类等专业的学生。

（二）申请条件

1．遵纪守法，品学优良（新生按高考入学成绩名次排列）。

2．家庭经济困难（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以每年系、分院认定为准）。

3．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和勤工俭学活动。

三、资助等级

（一）等级与额度

视申报者家庭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而定：

1．一级资助：金额每人每年1万元。

2．二级资助：金额每人每年8000元。

3．三级资助：金额每人每年6000元。

（二）优惠政策

1．优先安排受资助者在寒暑假等时间到公司实习，学校安排的顶岗实习和毕业实习也可在公司进行。

2．优先接纳受资助者进入“标力订单班”学习，合格者优先选录到公司就业。

四、资助时间与程序

（一）资助评定时间：具体申报与评定时间详见当年的通知或公告。

（二）资助评定组织

1．由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涌泉奖助基金会和标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能部门负总责，共同管理，并联合下达当年资助评定的通知。

2．具体评定工作，由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牵头，会同土木工程系、基金会秘书处等共同组织实施；并制订出与本《实施办法》相配套的《实施细则》，经基金会理事会和公司职能部门审定后，予以执行。

（三）实施程序

1．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申请表；

2．学生所在系（院）核实材料，在广泛征求意见后确定推荐名单；

3．将推荐名单及有关材料报学生处汇总并审核；

4．报基金会秘书处复核；

5．由基金会的理事会、监事会和标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能部门确定资助名单。

五、助学金发放方式

资助人选确定后，举行“标力励志助学金”发放仪式，请双方的领导出席。

六、资助资格的丧失与取消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资助者就丧失或取消资助资格：

1．触犯国家法律，或受学校纪律处分。

2．本学年必修课出现不及格。

3．生活不节俭，或从事其他不正当行为。

4．故意隐瞒或虚报家庭成员及经济收入。

5．中途休学、退学。

七、附则

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和标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能部门，负责解释和修订。

附：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标力励志助学金”申请表

附：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标力励志助学金”申请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学号
	
	宿舍
	

	单位
	      系                      专业   
	电话
	

	家庭住址
及邮政编码
	
	家庭电话
	

	是否已贷款及金额
	
	接受何团体（或个人）的资助及金额
	
	何时领过困难补助及金额
	

	家
庭

人

口

情

况
	家庭户口
	A、城镇  
B、农村
	家庭
总人口
	
	家庭
年总收入
	
	人均
月收入
	

	
	姓名
	年龄
	称谓
	在何处工作或学习
	每月
收入

	
	
	
	
	
	

	
	
	
	
	
	

	
	
	
	
	
	

	
	
	
	
	
	

	主要课程成绩
	

	获奖情况
	

	申
请

理

由
	本人保证上述内容真实无误。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班主任意见
	系部初审意见
	评委会审批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名：

（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肆份，所在系（院）、学生处、涌泉奖助基金会、标力集团各一份。
